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6号 

 

证券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证券公司）的信息

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证券公司编制财务报表附注时，除应遵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财务报表附注的一般规定外，还应遵循本

规定的要求。  

  第三条  证券公司应在主要会计政策中披露如下内容： 

  （一）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会计核算办法；  

  （二）自营证券分类、计价依据、成本结转方法，以及自营证券跌价准

备的计提方法； 

  （三）代理发行证券业务会计核算办法； 

  （四）代理兑付债券业务会计核算办法； 

  （五）资产管理业务会计核算办法； 

  （六）交易席位费的摊销方法； 

  （七）各项业务收入的确认方法； 

  （八）一般风险准备的计提标准和管理办法。 

  第四条  证券公司至少应披露比较式母公司财务报表（汇总分公司和营

业部以后的财务报表）的如下主要项目注释： 

  （一）按代理买卖证券客户、委托管理资产客户和公司分别披露银行存

款、清算备付金的期初数和期末数。 

  （二）按交易场所披露交易保证金的期初数和期末数。 

  （三）按下列格式披露自营证券：  



投资成本 市值 被质押数 投资成本 市值 被质押数 

股票 

基金 

国债 

企业债券 

其他 

           

合 计            

  自营证券中有未流通的，应按成本和参考市价分别披露未流通证券的期

初数和期末数。 

  （四）披露自营证券跌价准备的期初数、本期计提、本期冲转和期末数。

本期某类自营证券跌价准备计提比例较大的，应解释其原因。 

  （五）披露期末金额较大的前五笔拆出资金的单位名称、金额和期限。

有拆放境外资金的，须单独列示单位名称、性质、金额和期限。 

  （六）按交易场所和交易品种披露买入返售证券的期初数和期末数。 

  （七）披露应收款项如下情况： 

  1、按性质归类的各种应收款项（如应收认购新股占用款、其他应收款、

逾期应收款项等）的期初数和期末数。  

  2、按逾期帐龄归类的期初和期末各类逾期应收款项（包括逾期拆出资

金、逾期买入返售证券、逾期应收股利、逾期应收利息等）的金额和比例。

  3、期末应收款项中如有持本公司５％（含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

的欠款，应单独予以说明。 

  （八）披露坏帐准备的如下情况： 

  1、披露坏帐准备的期初数、本期计提、本期收回已转销数、本期核销

和期末数。 

  2、本期某些款项计提坏帐准备的比例或金额较大的，应说明计提的标

准和理由。 

  3、说明对某些金额较大且逾期帐龄较长的应收款项不计提或计提坏帐

比例较低的理由。 

  4、以前年度计提坏帐准备比例或金额较大的款项，在本期又全额或部

分收回的，应说明原估计计提比例的理由及现收回的原因。 



  5、已批准转为坏帐损失的应收款项金额较大的，应说明此笔应收款项

的性质和金额。实际冲销的款项中有应收关联方款项的，还应单独披露。 

  （九）按承销方式披露代发行证券的期初数和期末数。 

  （十）按兑付债券的方式披露代兑付债券的期初数和期末数。 

  （十一）按下列格式披露受托资产： 

期初数 期末数 
受托资产形态 

帐面值 市值 帐面值 市值 

股 票 

基 金 

债 券 

其 他         

合 计         

  期末受托管理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市值低于其成本的 10%

的，应说明原因。 

  （十二）披露长期股权投资如下情况： 

  1、按下列格式披露全资子公司： 

  被投资公司名称  行业  初始投资额  投资成本增减额  累计权

益增减额  期末数 

  2、按下列格式披露控股子公司： 

行业类别 
被投资公司

数 

初始投资

额 

投资成本增

减额 

累计权益调整增

减额 

期末

数 

工业 

商业 

金融 

房地产 

其他           

合 计 
          

  有控股基金管理公司的，须单独披露公司名称和当期收益情况。 

  3、按行业列示期末联营投资或参股投资的投资项目数和金额。 

  4、对于长期股权投资中的证券投资，应按类别（如发起法人股、募集



法人股、转配法人股、基金投资、其他证券投资等）分别披露期初数和期末

数。  

  期末长期证券投资中有被质押或冻结情况的，应注明其金额和原因。 

  5、被投资单位不能持续经营、发生重大亏损、净资产为负数等的，应

列示被投资单位的名称、期末净资产和公司的投资金额、投资比例、可能或

已承担的投资损失等。 

  （十三）披露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期初数、本期计提、本期冲销和期末

数，并说明本期投资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和比例。本期冲销投资减值准备金

额较大的，须披露具体投资项目、金额和动用依据。 

  （十四）按交易场所披露交易席位费的原始金额、累计摊销或转出数、

期末数。 

  （十五）披露期末金额较大的前五笔质押借款的借出单位名称、本金、

利率和期限，并注明被质押证券的种类、帐面成本和来源。 

  （十六）披露期末金额较大的前五笔拆入资金的单位名称、金额和期限，

并注明有无境外单位拆入资金。 

  （十七）分别按交易场所和交易品种披露卖出回购证券款的期初数和期

末数。 

  （十八）披露应付款项的如下情况： 

  1、按应付款项类别（如应付交易所配股款、应付承销费、逾期应付款

项等）分别列示应付款项的期初数和期末数。 

  2、期末应付款项中如有欠持本公司５％（含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单

位的款项，应披露股东单位名称、金额和款项性质。 

  3、期末应付款项中如有金额较大的应付拟上市或已上市公司款项，应

披露该公司名称、款项性质与金额，并注明是否逾期。 

  （十九）分别按个人客户和法人客户披露代买卖证券款的期初数和期末

数。 

  （二十）按承销方式分别披露代发行证券款的期初数和期末数。 

  （二十一）按债券种类披露代兑付债券款的期初数和期末数。 

  （二十二）按委托资产管理个人客户和法人客户分别披露受托资金的期

初数和期末数。如已实现但尚未结算的资产管理利润超过受托资金的 10%，



须单独披露，并说明公司可能获得的资产管理业绩报酬。 

  （二十三）分别披露一般风险准备的期初数、本期增加数、本期减少数

和期末数。一般风险准备本期减少金额较大的，应说明减少的原因或依据。

  （二十四）按代理买卖证券手续费收入、代理兑付债券手续费收入、代

理保管证券手续费收入和其他手续费收入分别披露手续费收入的本期数和

上期数。 

  证券公司还应按地理区域披露证券营业部家数以及各区域代理买卖证

券业务手续费收入情况。 

  （二十五）按证券类别披露自营证券差价收入的构成：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自营股票差价收入     

自营基金差价收入     

自营国债差价收入     

自营公司债券差价收入     

自营其他证券差价收入     

合 计     

  （二十六）按下列格式披露证券发行收入：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A 股     
股票发行收入 

B 股     

国债发行收入     

企业债券发行收入     

其他证券发行收入     

合 计     

  （二十七）按下列格式披露投资收益: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成本法     
股权投资收益 

权益法     

股权转让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债权投资收益     

其他投资收益     

合 计     



  本期某项投资活动所获取的收益占报告期净利润超过 10％（含 10％）

的，应对该项业务的内容和交易金额等作出说明。 

  第五条  证券公司专为招股说明书而编制财务报表附注时，应比照本规

定，披露至少最近三年比较式利润表和最近三年年末比较式资产负债表重要

项目的注释。 

  第六条  本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